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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网传“副镇长视察水
灾，有人为其打伞”的视频，贵
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政府网
信办进行了回应。经查，为副
镇长杨璟撑伞的是过路的群
众，并非网传政府人员。随后
记者拨通了这位群众的电话，
这位群众表示，7月6日，他正好
从事发地经过，当时正下着小
雨，看到杨璟冒着雨在指挥抢
险，也不知道他的职务，就主
动上前为他遮雨。

这又是一起新闻反转的

事件。明明是群众不忍心副镇
长冒雨指挥救灾，到了网上却
变成了副镇长“架子真大”“好
大官威”。这个舆情的变化，反
映出个别自媒体长期存在的
一些乱象。

如今，新媒体已经成为公民
表达意见、维护权利的重要工
具。但不可否认的是，个别自
媒体为了吸引眼球，故弄玄
虚、断章取义甚至歪曲事实的
现象时有发生。杨璟引起全网

“声讨”的起因，源自7月6日在
网上热传的一个视频。其实，
单从视频所反映的内容来说，
根本无法知道事情的原委，但就
是这种“留白”，让一些人动起了

“歪心思”。在没有核查事实的情
况下，个别自媒体为了追求流
量，别有用心地对视频进行断
章取义，制造出所谓的热点。
而这种热点也迎合了社会上
一些人对基层干部的偏见，因
此在网上得到广泛传播。

可以说，这种煽风点火带
节奏的行为，所带来的危害是
巨大的。如今，信息传播进入
新媒体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
速度越来越快，接收到的碎片
化信息也越来越多。倘若任由
这种现象泛滥，则瞬间就可能
使虚假的信息传遍网络，轻则
制造信息垃圾，重则会惑乱人
心。为吸引眼球不惜歪曲事实

的行为，也伤害了那些有着朴
素正义感的网民，让网络中的
社会信任不断下降。

遏制这种乱象的关键是
“治”与“智”。一方面，对于事
情的真相，要及时公布，比如
此次黔东南州黎平县，在舆情
出现后不久，就及时发出了声
音，为公众解释了“误会”，还
原了事情的真相。另一方面，
有关部门要督促平台负起主
体责任，加强对内容的审核，
当好“把关人”。

与此同时，也需要看到，
这起事件之所以在网上引起
轩然大波，也与有些人对基层
官员抱有偏见有关。官员救灾

时遇雨，专门有人为其撑伞，
这样的新闻不止一次出现过，
但是不能因此形成惯性思维，
见到相似场景不假思索。这种
先入为主的观念很是害人。置
身于互联网时代，面对呼啸而
至的各类信息，每位网民不妨
让消息多飞一会儿，跟帖点评
表态时不妨多想一会儿，转发
时不妨慎重一点儿，从而避免
被“带节奏”。

这起逆转的“副镇长视察
水灾，有人为其打伞”事件，值
得所有参与其中的人认真反
思。如果真相并没有全部呈
现，先不要被自己的偏见带乱
了节奏。

副镇长“被打伞”，“带节奏”的是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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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茶叶五斤包装，垃圾分类应从源头“减负”

□杨玉龙

茶叶封装在铝材小罐里，
每个小罐又被泡沫内衬隔开，
泡沫上又裹着一层绒布，全都
挤在精美的硬纸盒中，购买时
外面还套个手提袋。记者连续
多日调查发现，商品的过度包
装，快递的繁复包裹，一次性餐
具的泛滥等，不仅增加了垃圾
分类的负荷，更是浪费了大量
资源，亟待改变。

茶叶二两多，包装重五斤，
这样的奢侈包装，已然背离了
包装保护商品的“初心”，如此

不仅变相增加了垃圾，且增加
了消费者购物成本。其实，更不
难发现，与茶叶一样，烟酒、月
饼等礼品，也都是过度包装的
重灾区。而且，新型消费模式也
让食品外包装进一步“过度
化”。比如，一次性餐具泛滥问
题随着网络外卖等兴起而愈发
严重，当然还有快递过度包装
造成的垃圾等等。

在垃圾分类投放渐入人心
的当下，在源头上实现垃圾减
量也亟待引起重视，而商品过
度包装就是其中之一。同时，也
不难理解，商品过度包装难治
难绝的背后，一是商家为了商
品的安全不得不为之；二是商
家为了显得高档而选择过度包

装；三是为了满足顾客的面子；
四是对于过度包装缺乏有效的
规制。

作为一道社会课题，也正
如专家表示，包装减量需各方
各尽其责。从法律及标准方面，
国家并不缺乏相关规定。比如，
我国当前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相
关的国家标准有GB23350-2009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
和化妆品》、GB/T 31268-2014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通则》等。
但是，如何让这些标准真正落
地，却需要商家及监管执法部
门共同给力。

从网络平台来讲，也应该
鼓励环保，推动减量包装。以外
卖平台为例，有的在下单页面

上添加了“无需餐具”选项，以
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有的
平台还为选择“无需餐具”的用
户提供积分奖励。这些就值得
借鉴。同样，虽说平台和商家各
自是独立的法人，平台无法管
控商家的包装行为，但是可以
通过激励措施，引导餐饮企业
选择合格、安全、环保的餐盒。

从消费者角度来讲，也应
该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向过度
包装说“不”。中消协曾明确指
出，凡包装体积明显超过商品
本身的10%、包装费用明显超
出商品价格的30%，就可判定
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商业欺
诈”。对此，面对商家的过度包
装问题，也应善于拿起法律武

器维权。唯有每个人的绿色消
费理念增强了，过度包装才不
会有市场。

同样，国外的做法也值得
借鉴。比如，一些发达国家利
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抑
制过度包装，该制度规定生产
者应当承担产品使用完毕后
的回收、循环使用和最终处理
的责任，零售商、消费者也应
对所销售和消费的资源，尽到
安全回收的责任。这也有助于
从源头上实现垃圾“减负”，以
及强化各个环节的责任。总之，
垃圾分类没有局外人，就须全
民总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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